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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青海省公安厅消防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青海省公安厅消防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江民、林铁刚、崔春起、贾云、朱升武、火花、伊万亮、韩玉平、薛钢、李

庆业、李占新、沈显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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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建设  第 9部分 社区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社区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建设的术语和定义、建设要求和验收等。 

本标准适用于青海省行政区域内的社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DB63/ 944.1  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建设 第1部分 社会单位 

3 术语和定义 

DB63/ 944.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社区 

城镇按地理位置划分的居民住宅区。 

3.2  

社区物业服务企业 

社区内对建筑物及配套设备、设施和相关场地进行维护、养护和管理，维护社区的环境卫生和秩序

的组织。 

3.3  

社区消防工作站 

依托社区居委会、物业服务企业或由社区居委会和物业服务企业联合建立的社区消防安全防范工作

组织。 

4 建设要求 

4.1 检查消除火灾隐患能力 

4.1.1 社区消防工作站每日应对居民住宅区进行防火巡查，包括以下内容： 

a) 各类公共消防设施器材是否完好有效，有无损坏、失效、遮挡、埋压、圈占情况； 

b) 消防安全标志、消防宣传标语和标牌是否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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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是否畅通； 

d) 对鳏、寡、孤、独人员是否登记造册，援助措施是否落实； 

e) 其他消防安全情况。 

4.1.2 社区消防工作站、物业服务企业应对社区内公共消防设施、器材进行维护保养，对公用的建筑

消防设施至少每年进行一次全面检测，确保完好有效。  

4.1.3 发现火灾隐患应立即改正；不能立即改正的，社区消防工作站应及时研究制定整改方案，确定

整改措施、时限和责任人。在火灾隐患整改期间，应加强安全防范，确保消防安全。 

4.1.4 火灾隐患整改完毕，社区消防工作站负责人应组织验收。 

4.2 扑救初起火灾能力 

4.2.1 社区应建立专兼职或志愿消防组织，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至少每半年组织一次消防演练。 

4.2.2 社区应在适当位置设置消防器材箱，配备灭火器、水带、水枪、消火栓扳手、手摇式火灾警报

器等消防器材。  

4.2.3 消防工作站工作人员、物业服务企业员工和社区志愿消防队员应熟悉下列内容： 

a) 社区内消防设施、器材的位置、使用方法； 

b) 报火警、初起火灾处置程序； 

c)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4.2.4 社区消防工作站、物业服务企业负责人应熟悉本社区灭火力量和扑救初起火灾的组织指挥程序。 

4.2.5 社区发现火灾的人员应立即呼救并拨打“119”电话报警。消防工作站和消防志愿者应按照灭火

和应急疏散预案要求，及时采取如下措施： 

a) 与公安消防队保持联络，迎接指引消防车到场，向火场指挥员报告火灾情况，传达火场指挥员

指令； 

b) 使用社区内消防器材、设施扑救火灾； 

c) 呼叫、组织、引导火灾现场居民疏散； 

d) 协助抢救、护送受伤人员和鳏、寡、孤、独人员； 

e) 组织火场警戒，阻止无关人员进入火场，维持火场秩序。 

4.3 组织疏散逃生能力 

4.3.1 社区消防工作站应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消防志愿者、居民和社区单位人员参加的疏散逃生演练。 

4.3.2 消防工作站应掌握社区鳏、寡、孤、独人员情况，定期上门开展消防安全服务，确定发生火灾

时实施救助的人员。 

4.3.3 火灾发生后，消防工作站、物业服务企业工作人员和消防志愿者应立即采取广播、呼叫等方式

组织人员疏散逃生。 

4.4 消防宣传教育能力 

4.4.1 社区消防工作站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居民和辖区单位的消防教育，向居民家庭发放消防宣传材

料。根据季节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多种形式的消防宣传教育。 

4.4.2 社区物业服务企业员工、志愿消防队员的消防安全教育包括以下内容： 

a) 本社区的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 

b) 消防器材设施的性能、使用方法； 

c) 报火警、扑救初起火灾、疏散逃生知识。 

4.4.3 社区消防工作站应结合实际，研究制定居民防火公约，居民防火公约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安全用电、用气、用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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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不损坏、挪用、圈占社区公共消防设施； 

c) 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道； 

d) 安全燃放烟花爆竹； 

e) 发现火灾立即报火警； 

f) 积极参加消防演练、消防宣传教育活动。 

4.4.4 社区物业服务企业应设置固定宣传标牌、设施：  

a) 在社区显著位置设置消防公益广告牌、宣传栏、安全警示牌，张贴居民防火公约； 

b) 在每栋住宅楼的单元门口设置“楼道清、阳台清、厨房清，关电源、关燃气、关门窗”提示牌； 

c) 利用社区文化活动站、社区网站、公告栏等文化活动设施，开展经常性消防宣传教育。 

其他消防安全标志按照 DB63/944.1 附录 A 设置。 

5 验收 

5.1 公安派出所对社区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建设进行验收。 

5.2 社区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建设验收按以下方式进行： 

a) 组织验收人员对社区进行检查； 

b) 提问消防工作站、物业服务企业员工 5人，检查消防器材使用、报火警知识； 

c) 检查防火巡查、消防演练、消防宣传教育情况； 

d) 检查社区防火公约、提示牌和消防安全标志设置情况。 

5.3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定社区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建设不达标： 

a) 员工不懂消防器材使用、报火警知识人数低于被提问总人数 80％的； 

b) 社区消防设施存在严重故障不能正常使用的； 

c) 消防车道搭建建筑物、设障碍物影响消防车通行的； 

d) 标志设置不符合本标准要求的； 

e) 没有开展消防宣传教育的。 

5.4 经验收达标的社区，由公安派出所颁发“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建设验收达标单位”证书。 

5.5 检查发现验收达标社区不再符合达标条件的，发证单位应收回达标证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